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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5189

证券简称：富春染织 公告编号：

2026-033

转债代码：

111005

转债简称：富春转债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富春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

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

● 赎回价格：101.3973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29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5月25日

截至2026年5月22日收市后，距离5月25日（“富春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1个交易日，5月25日为

“富春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年5月28日

截至2026年5月22日收市后，距离5月28日（“富春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4个交易日，5月28日为

“富春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富春转债将自2026年5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11.98元的转股价格进行转

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1.3973�元）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

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富春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股票自2026年4月9日至2026年4月29日期

间，已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本公司“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富春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1.98元/股的130%（即15.574元/

股），已触发“富春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富春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富春转债”

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富春转债” 持有人公

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条件的赎回条款为：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4月9日至2026年4月29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

（或不低于）“富春转债”当期转股价格11.98元/股的130%（即15.574元/股），已满足“富春转债” 的赎

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5月2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富春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1.3973元/张，赎

回价格计算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5年6月23日至2026年6月22日）票面利率为1.5%；

计息天数：自2025年6月23日至本次赎回日2026年5月29日共340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100×1.50%×340/365=1.3973�元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3973=101.3973元/张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富春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富春转债” 持有人有关

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富

春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

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29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富春转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

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5月22日收市后，距离5月25日（“富春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1个交易日，5月25日为

“富春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5月28日（“富春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4个交易日，5月28日为“富

春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5月29日起，本公司的“富春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101.3973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1.1178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

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

自行承担。

2.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

101.3973元人民币（税前）。

3.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

局公告2026年第5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

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

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对于持有富春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 QFII、RQFII），本公司按税前

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持有人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1.3973元人民币。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5月22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5月25日（“富春转债” 停止交易日）仅剩1个交易

日，5月25日为“富春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6年5月28日（“富春转债” 停止转股日）仅剩4个

交易日，5月28日为“富春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富春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富春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

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未实施转股的 “富春转债” 将全部冻结， 停止交易和转股， 将按照

101.3973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富春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赎回发行

在外的全部可转债时）。

（四）因目前“富春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5月22日收盘价为141.536元/张）与赎回价格（101.3973

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富春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53-5710228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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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富春染织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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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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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富春转债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富春转债” 转股数量累计达到转

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0%暨

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6年4月2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371,451,000元“富春转债” 转换为公司

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份数为31,002,78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24.842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6年4月20日，尚未转股的“富春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58,461,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27.8002%。

一、“富春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关于核准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13号），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

月23日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570万张，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00元，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7,000万

元，期限6年，债券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

第六年2.50%。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92号文同意，公司57,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7月2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富春转债” ，债券代码“111005”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富春转债” 自2022年12月2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23.1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1.98元/股。 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

正“富春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富春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12月26日起由23.19元/股调整为

19.29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2022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富春

染织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

2、因公司实施完毕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富春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23日起由19.29

元/股调整为15.85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2023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富春染织关于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3、因公司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富春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23日起由15.85

元/股调整为15.70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富春染织关于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4、 因公司实施完毕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富春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26日起由

15.70元/股调整为11.98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2025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富春染织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富春转债”转股期为：2022年12月29日至2028年6月22日。

（一）截至2026年4月20日，累计转股股份数为31,002,78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额的24.8420%。

（二）截至2026年4月20日，尚未转股的“富春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58,461,000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27.800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6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6年4月2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4,077,686 30,994,873 225,072,559

总股本 194,077,686 30,994,873 225,072,559

四、转股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触及信息披露

标准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

（2026年3月31日

变动后

（2026年4月20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何培富 89,051,352 45.88 91,500,767 40.65

何壁宇 11,488,022 5.92 11,488,022 5.10

何璧颖 11,188,320 5.76 11,188,320 4.97

芜湖富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703,758 5.00 9,703,758 4.31

芜湖勤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662,320 4.98 9,662,320 4.29

注：1、上述主体持股数量变动的原因是可转债转股所致；

2、上表中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53-5710228

邮箱：jincheng1975@126.com

特此公告。

芜湖富春染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股票代码：

002023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2026-020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1号海特国际广场3号楼1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邓珍容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16人， 代表股份180,342,1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42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薛祯律师、王和律师列席

本次会议，为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1,057,8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0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14人，代表股份69,284,2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9%。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13人， 代表股份5,828,1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413人，代表股份5,828,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7%。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经与会股

东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一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28,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162%；反对1,346,0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4%；弃权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14,6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462%；反对1,346,0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956%；弃权6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8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二 《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924,9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07%；反对4,349,0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6%；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0,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96%；反对4,349,0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219%；弃权6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85%。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三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920,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84%；反对4,348,9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5%；弃权7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92%；反对4,348,9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202%；弃权7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05%。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四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896,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82%；反对1,386,4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8%；弃权5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2,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903%；反对1,386,4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888%；弃权5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0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五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879,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90%；反对1,402,8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79%；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65,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038%；反对1,402,8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702%；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六 《关于公司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16,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94%；反对1,366,6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8%；弃权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02,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352%；反对1,366,6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90%；弃权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8%。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七 《关于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898,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94%；反对1,384,4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7%；弃权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4,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2281%；反对1,384,4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545%；弃权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5%。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八 《关于2026年度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02,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20%；反对1,378,9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46%；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9,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3070%；反对1,378,9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01%；弃权6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2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九 《关于公司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9,003,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76%；反对1,267,8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0%；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89,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62%；反对1,267,8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538%；弃权7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 《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001,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31%；反对4,268,5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9%；弃权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87,5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239%；反对4,268,5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407%；弃权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一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992,1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79%；反对4,268,6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0%；弃权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8,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626%；反对4,268,6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2424%；弃权8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50%。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二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012,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91%；反对4,273,6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98%；弃权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8,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092%；反对4,273,6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282%；弃权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2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三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981,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19%；反对4,300,0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44%；弃权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7,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773%；反对4,300,0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812%；弃权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15%。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四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6,005,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51%；反对4,274,78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04%；弃权6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840%；反对4,274,7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471%；弃权6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8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提案十五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958,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329%；反对1,323,64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40%；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4,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627%；反对1,323,6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12%；弃权5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薛祯律师、王和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结果及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1376

证券简称：百通能源 公告编号：

2026-022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于2025年1月13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12月28日和2025年1月14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

划” ）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已于2026年5月21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持有情况和锁定期

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 公司开立的“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所持有的1,800,000股公司股

票已于2025年5月21日非交易过户至“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一一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证券账

户， 过户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0.39%。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9）。

根据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

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所持标的股票权益分三期归属至

持有人， 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

月后，每期归属的标的股票比例依次为40%、30%、30%。 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已于2026年5月21日届

满。

二、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业绩考核目标完成情况

本员工持股计划具体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如下：

公司2025年售汽量不低于500万吨或2025年净利润较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0%。

注：1、上述“售汽量” 以公司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为准；

2、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并剔除公司全部

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若公司当期业绩水平达到上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则对应标的股票权益方可解锁。 若公司层面的业

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则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锁，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对应的份额由本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择机出售后售出收益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

应标的股票。

根据《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售汽量为394.88万吨；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6]0011004117号），2025年净利润较2024年净利润

增长率为0.24%，因此，本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

三、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鉴于公司2025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未达成，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应的标的股票权益不得解锁，

不能解锁的标的股票权益对应的份额由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 并于锁定期届满后择机

出售，售出收益归属于公司；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处理对应标的股票。

四、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和终止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不超过48个月，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

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届满时如未展期则自行终止。

2、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

计划份额持有人后，本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份额持有人，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信息敏感期等情况，导致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

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出售或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 经管理委员会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百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2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36,976,744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36,976,744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25年10月13日，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同意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259号），同

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枣矿集团” ）在内的15名发行对象实际发行A股普通股996,677,740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其中枣矿集团认购359,700,996股，其他发行对象认购636,976,744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2025年11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

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枣矿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0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

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除枣矿

集团外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数量为636,976,744股，上市流通

日期为2026年5月28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5年11月28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完成登记后，公司总股本由6,921,663,256股变更

为7,918,340,996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枣矿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0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14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枣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矿集团” ）分别承诺，本

次发行完成后， 枣矿集团和新矿集团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将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但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

事项。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

严格履行了其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中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关于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

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人对中泰证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限售股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636,976,744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山东嘉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信

舜泽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897,009 0.39 30,897,009 0

2

山东嘉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信

中南赢丰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0,066,445 0.38 30,066,445 0

3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49,833,887 0.63 49,833,887 0

4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9,833,887 0.63 49,833,887 0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182,724 0.57 45,182,724 0

6 山东省新动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933,554 0.25 19,933,554 0

7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833,887 0.63 49,833,887 0

8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933,554 0.25 19,933,554 0

9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933,554 0.25 19,933,554 0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1,495,016 0.65 51,495,016 0

11 张兆宏 20,431,893 0.26 20,431,893 0

12 郑荣 20,431,893 0.26 20,431,893 0

1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139,534 1.37 108,139,534 0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1,029,907 1.53 121,029,907 0

合计 636,976,744 8.04 636,976,744 0

注：上述表格股份比例合计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向特定对象发行 636,976,744

合计 - 636,976,744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992,493,677 -636,976,744 3,355,516,93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925,847,319 636,976,744 4,562,824,063

股份合计 7,918,340,996 0 7,918,340,996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

2026-025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8月26日成功发行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9

亿元，票面利率为1.76%，短期融资券期限为267天，兑付日期为2026年5月21日。

2026年5月21日，本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3,950,210,630.14元。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

2026-019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阜阳市清河东路523号金种子研发大楼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8,425,1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4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谢金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

合网络投票方式举行。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其中：董事赵伟先生、魏强先生，独立董事吕本富先生、樊勇先生、薛

军先生线上参会。

2、董事会秘书金彪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刘辅弼先生、杨云先生，财务总监郭继宝先生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6,036,825 98.7324 2,100,265 1.1146 288,101 0.1530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984,625 98.7047 2,131,365 1.1311 309,201 0.1642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886,625 98.6527 2,243,065 1.1904 295,501 0.1569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23,725 98.5662 2,308,965 1.2254 392,501 0.2084

5、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660,725 98.5328 2,201,965 1.1686 562,501 0.298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26年度拟向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794,925 98.6040 2,183,965 1.1590 446,301 0.237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654,125 97.9986 3,242,565 1.7208 528,501 0.2806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865,925 98.1110 2,488,165 1.3205 1,071,101 0.568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978,525 98.7015 2,070,065 1.0986 376,601 0.1999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879,125 98.6487 2,129,465 1.1301 416,601 0.221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78,257,0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7,466,641 73.4319 2,308,965 22.7079 392,501 3.8602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4,987,540 74.2314 1,422,065 21.1651 309,301 4.6035

市值 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2,479,101 71.8746 886,900 25.7132 83,200 2.412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7,466,641 73.4319

2,308,

965

22.7079 392,501 3.8602

5

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7,403,641 72.8123

2,201,

965

21.6556 562,501 5.5321

6

关于公司及全资

子公司 2026年度

拟向各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7,537,841 74.1321

2,183,

965

21.4785 446,301 4.3894

7

关于公司2025年

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6,397,041 62.9128

3,242,

565

31.8895 528,501 5.1977

9

关于续聘2026年

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7,721,441 75.9378

2,070,

065

20.3584 376,601 3.703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有表

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通过，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其中：《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表

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钟锦、陶闰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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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全资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6年5月21日，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明装备” ）与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明” ）与宁波银行在

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7年3月20日期间签订的一系列授信业务合同 （以下简称 “主合

同”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限额为捌仟万元整和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及

费用等。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6年2月26日、2026年3月2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号）、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号）、《关于2025年年

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号）。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上海华明的担保余额为10.08亿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上海华明的

担保余额为10.88亿元（其中占用2026年担保额度的金额为2.8亿元，本次担保后2026年度

可用担保额度剩余12.2亿元）。

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公司对上海华明等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公司提供总额度

不超过150,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有效期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

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公司为上海华明提供担保的事项在前述股东会授权的150,000

万元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4月3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毅

注册地点：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977号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建设

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上海华明系公司100%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316,474,189.24 2,789,044,178.51

负债总额 1,691,133,039.26 1,495,004,069.4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92,792,558.35 470,282,947.25

流动负债总额 1,243,444,333.37 1,244,548,382.21

净资产 1,625,341,149.98 1,294,040,109.08

资产负债率 50.99% 53.60%

项目

2025年度

（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03,028,866.58 1,814,102,284.19

利润总额 798,861,583.84 673,503,624.21

净利润 691,210,895.08 577,033,421.8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

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

无 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华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6年5月21日，公司与宁波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拟为上海华明与宁波

银行在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7年3月20日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所实际形成的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协议主要内容为：

被担保人（借款人）：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

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债权人与债

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担保)等

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银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商业承

兑汇票保贴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保理融资(包括基于核心企业付

款承诺的无追保理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

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

期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捌仟万元整和相应的利息、违约金及费用等。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担保提供后， 公司和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230,

750.00万元，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64,527.44万元，占公司2025年经

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20.34%； 公司和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对外担保的债务不存在逾期、涉及诉讼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

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宁波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